
此前当事人填写的纸质要素表

一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即将

开庭。庭前，法官先行组织原、被告双

方进行要素式诉辩。双方通过填写要

素表， 对诉讼结果产生了合理预期，

在开庭前即达成调解。 但调解后，其

中一位当事人开玩笑式地“抱怨”道：

“法官，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填表写这

么多字，手都写酸了，能不能开发一

个系统，让我们提交电子版？ ”

当事人的一句玩笑话却引发了

我们的认真思考。在传统的要素式审

判法运用过程中，法官要在开庭前指

导当事人填写纸质要素收集表，再根

据纸质表格进行整理归纳。 这种“纸

质 + 手工”的方式，不仅效率较低，

而且给大家都带来不便。

启动“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要素

式审判辅助模型” 大场景的研发后，

项目组瞄准类案审理中最耗时的环

节， 有选择性地规划场景研发侧重

点，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要素信息收

集问题。

项目组探索引入大语言模型技

术，努力实现法官在阅卷时点击相应

功能按钮，就可以直接从原告的起诉

状等材料中抓取案件要素，形成要素

信息表，进而提升要素信息收集的效

率，简化收集流程。 至于信息表里缺

漏的要素信息，系统通过提示原告进

行补正，进一步生成交互式表单。

在此基础上，法官审核后，依托

12368 短信或“一案一群”方式向被

告进行推送。被告围绕表单信息点以

勾选有无异议的方式，发表针对性答

辩意见和举证。 系统收集反馈信息

后，自动生成要素归纳表，并区分为

有争议要素和无争议要素两个类别，

实现智能化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收集和归纳

工作均可由法官助理在诉前调解阶

段或庭审之前组织完成， 通过直观

展示， 帮助法官确定争议焦点， 辅

助法官后续围绕争议事实开展庭审，

进而提高后续办案效率。

大语言模型深度应用 要素收集归纳更智能

□ 马培

“要素式审判法” 是

指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

行庭前准备、 开庭审理以

及制作裁判文书的审判方

法。 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该方法不仅在促进民事简

易批量案件“简案快审”

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也有

助于提升类型化疑难复杂

案件的审理质效。

数字化时代， 如何对

要素式审判法进行“焕新

升级”？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

过程中， 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法院聚焦股东知情权

纠纷案件审查要点， 通过

特定算法模块， 搭建起诉

信息自动识别、 答辩意见

交互抓取、 公共数据自动

核验、 庭审提纲实时辅助、

裁判文书智能生成等十多

个节点， 形成上海法院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要素

式审判辅助模型” 大场景，

辅助当事人针对案件审理

要素发表诉辩意见， 辅助

法官全面查明案件事实、

准确适用相关法律。

不同于针对具体问题

提示预警的内部监管类

“小切口” 场景， 要素式

“大场景” 的功能更为综

合， 它可以在个案审理中

为当事人、 代理人和法官

提供全流程辅助。 以往需

要法官和当事人耗时费力

在线下反复沟通的工作，

现在通过场景的相关模块，

在手机上即可便捷地操作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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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景”解锁要素式审判新模式

数字法院

当要素式审判法以应

用场景的形式嵌入办案系

统， 法官选择适用该场景，

实际上也同时选择了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适用要素式

审判法。

对于当事人而言，在进

行要素式主张或答辩过程

中，通过比较对方填写的要

素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

举证、质证和辩论，也可以

理解法官的裁判思路，对裁判结果产

生合理预期，有助于法官推动其达成

调解或自行和解。

此外，该场景对于争议要素还设

置了裁判路径指引模块。该模块中引

入与争议要素相关的法条、案例以及

主流裁判观点， 供法官在审理中参

考，有助于裁判尺度的统一以及法官

裁判质量的提升。

据统计，自今年 3 月下旬嵌入系

统测试以来， 全市法院迄今已有 30

多位商事法官在承办股东知情权纠

纷案件的过程中试用了该场景。多数

法官对于该场景的价值予以肯定，同

时也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

对于场景的进一步完善提

出了建议。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

要素式审判辅助模型”大场

景只是上海数字法院建设

的众多场景之一。 作为从

“小场景”向“大场景”、从简

单场景向复杂场景迈进中

的一次有益尝试，它为应用

场景建设贡献了新的“增长

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同时，在这

一过程中，要素式审判法这一传统审

判方法在“数字魔法”的加持下，也实

现了形式、功能、理念的全面焕新，在

数字时代绽放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收集、归纳的下一步便是核验。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审理过程

中，企业的登记信息以及作为行权主

体的股东持股情况属于必须查明的

关键事实。 一般而言，这一事实的查

明主要通过审查当事人提供的企业

注册登记档案或企业公示信息等证

据。 实践中，法官在审理中常常要登

录企业信用公示系统进行再次确认。

在大数据思维的指导下，法院在

场景开发过程中嵌入了相应数据共

享模块，向上海公共数据平台推送数

据共享请求，自动获取该企业的登记

信息和股东持股情况，并回填至要素

信息表相应栏目中。 这样一来，行权

主体的最新持股登记情况一目了然，

而且在办案系统全程留痕。

为帮助法官全面了解股东与公

司、股东与股东之间涉诉情况，以防

止案件审理中出现其他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影响案件审判质效，该场景

还同步嵌入了当事人在全国法院涉

诉信息的大数据模块，方便法官实时

同步查看。

这一“当事人画像”功能在前期

测试过程中即受到法官一致好评。大

家普遍认为该大数据模块对于法官

全面掌握案件情况、 防范虚假诉讼、

防止程序空转等均有积极意义，现已

全面拓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案件中。

与数字系统深度融合 实现审判流程再造

涉案大数据同步共享 事实查明更便捷

案件要素智能收集归纳模块

裁判路径指引模块


